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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2：

租赁合同

甲方：广东省汕头工艺品进出口公司 （以下简称甲方）

乙方： （以下简称乙方）

甲、乙双方在平等、自愿基础上，就租赁事宜达成以下合同，供双方遵守执

行：

一、甲方同意将汕头市龙湖区长江路碧湖园 C座 202号，出租面积 90.4平

方米出租给乙方作为合法居住（以下简称该物业）。

二、租金、押金及履约金标准、交纳时间、方式。

1、租金每月￥ 元（大写： ）（不包含该物业正常使用发生

的水、电、气、通讯等基础配套设施产生的费用）;

2、押金按月租金标准的 2个月计算：￥ 元（大写： ），履约

金按月租金标准的 1个月计算：￥ 元（大写： ）;

3、乙方应于本合同签订之日将首期 3 个月租金、押金及履约金合计￥：

元（大写： ），一次性缴交汕头市恒益顺招标采购服务有限公司交易资

金结算账户：

开户银行：_______________

账号名称：_______________

账号：___________________

汕头市恒益顺招标采购服务有限公司按《汕头市恒益顺招标采购服务有限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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司资产招租交易规则》第 54 条的规定将上述款项划入甲方指定的账户：账号名

称：广东省汕头工艺品进出口公司，账号：445006000013000179271，开户银行：

交通银行汕头长平支行。

4、从第四个月起租金按三个月为期交纳，以后每期租金应于该期租金起算日

之前将款项划入甲方指定的账户。

三、租赁期限为 3年，即从 年 月 日至 年 月 日止。装修

免租期 15日，即从 年 月 日至 年 月 日止。交付期限为甲方

自签订合同之日起 30日内将房产交付给乙方使用。

四、租赁期间该物业的水费、电费、管理费、卫生费概由乙方负责缴交。

五、乙方有下列情形之一的，甲方有权单方终止合同，收回该物业，押金及

履约金不予退回,乙方留置在该物业内的一切财物均视为无值处理。

1、乙方利用该物业进行非法活动的；

2、乙方拖欠租金叁个月以上（含叁个月）的；

3、乙方擅自将该物业转租、转让或转借的；

4、乙方擅自改变该物业出租用途。

六、涉及该物业墙体的拆除和主体结构的改动，乙方应事先征得甲方同意。

否则，应负责恢复原状并赔偿甲方的损失。

七、乙方须按时交纳水电费及市政管理各项费用。乙方应做好环保、防火安

全保卫工作，确保物业的完好、安全。若发生责任事故，造成物业损坏，除应照

常支付租金外，乙方应承担一切经济和法律责任。

八、该物业如因法律、法规调整或其他不可抗力致使合同不能继续履行的，

双方互不负担责任，一般故障和小修小补由乙方负责。甲方不负责乙方自行搭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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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分的修缮工作。属主体局部受损坏的，在可能修缮的情况下，甲方应及时修缮，

继续提供乙方使用。如无法修缮继续使用，甲方应无息退还乙方押金及履约金，

租金按实结算。在本租赁期限内，甲方因城市建设规划或城市更新改造需要搬迁、

土地被收储、企业改制或政府及国资委建设需要收回该物业，甲方应提前一个月

通知乙方，乙方应无条件服从，在政府规定期限内尽快退回该物业，本租赁合同

书同时终止执行。甲方不负责赔偿乙方的损失，甲方应无息退还乙方押金及履约

金，租金按实结算。

九、租赁期间政府及有关部门应收取的租赁税款按政策规定由双方各自承担。

十、乙方不得用该物业作任何形式的抵押和担保。

十一、租赁期满或租期提前终止，乙方应按时迁出，将该物业按时交还。已

装修的不动产不得拆除，并应无偿归甲方所有。如乙方逾期不搬迁，甲方有权向

当地人民法院起诉和申请执行，甲方因此所受损失由乙方负责赔偿。

十二、合同解除

1、租赁期间，甲方或乙方如需提前解除合同，必须提前 1个月书面告知对

方。

2、若甲方需提前收回该物业的，解除本合同，则应按设定押金及履约金同

等金额补偿予乙方，并把已收押金及履约金无息退还乙方，乙方已交的租金、水

电等各项费用按实结清。

3、若乙方提前终止本合同，不再租赁该物业，则乙方已交的押金及履约金

全部作为违约金补偿甲方不予退还，且该物业已装修的固定设施乙方不得擅自拆

除，归甲方所有；乙方已交的租金、水电等各项费用按实结清。

十三、租赁期满，乙方如希望续租，应提前三个月告知甲方；如甲方仍须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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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出租，在同等条件下，乙方享有承租优先权。

十四、本合同在履行中如发生争议，双方应相互尊重，平等友好协商解决。

协商不成的，任何一方均可向当地人民法院起诉。

十五、资产招租委托书（项目编号：F202400174）内容也是本合同的组成部

分。与本合同具有同等法律效力。

十六、本合同一式三份，汕头市恒益顺招标采购服务有限公司执一份，甲方

执一份，乙方执一份，

合同从甲乙双方签字之日起生效。

甲方签章： 乙方签章：

电话：88629356 电话：

年 月 日 年 月 日

鉴证单位：汕头市恒益顺招标采购服务有限公司

鉴证时间： 年 月 日


